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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論文格式： 

1. 建議使用「APA6」做為畢業論文格式。 

2. 上傳修訂後的論文至校內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 

(1) 路徑：東華圖書館首頁／右側「博碩士論文」/下方的「建檔說明」／裡面有詳細的封面設定、範例參考等，請務必詳閱

「1.論文繳交流程圖、2.論文格式說明、3.論文轉存 PDF、4.論文建檔操作說明。」，以利您在系統上的操作。 

圖書館首頁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1000.php?Lang=zh-tw 

(2) 若有問題或需要支援協助，請連絡業務承辦人-陳昱佐先生(#2842) 

二、收據格式：請至系網下載；餐費的核銷請憑收據或發票辦理核銷，購買茶點、水果及便當等餐費都可以核銷。 

三、費用支領提醒： 

1. 若校外口試委員的住宿選擇住非東華會館的旅館，請提醒校外口試委員務必提供收據，並在口試結束前將收據給您。 

2. (東華會館維修中，暫時無法訂房；建議校外委員自行訂房。 

3. 口試的費用只需要做校外老師的領據。 

四、辦理離校時，上傳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前，請將修訂好的論文稿件，送至校內的「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及「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這 2 個系統做檢測，網頁連結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0941.php?Lang=zh-tw 

1. 使用系統前須先申請帳號，欲申請者請至下列網址進行帳號申請： 

https://reurl.cc/26MM84 (請以本校電子郵件信箱登錄) 

2. 帳號申請約需 2~3 個工作天，申請件需經由人工確認身分於平常上班日處理，最遲於次一個上班日結束前會發送通知信，敬

請耐心等候，並注意通知信是否被 gmail 歸類為垃圾郵件！如有使用問題請洽圖資服務組 03-890-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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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測完後的論文相似度數據，須符合本系論文相似度標準(扣除「參考書目」、「作者自傳」、「論文本文不相關之部份（如致謝目錄

等）」不高於 25%)。請將以上 2 個系統的完整檢測報告上傳至 Google 表單(網址待更新)。  

六、若因故無法舉辦實體的口試、須採視訊會議方式進行時，請務必將學位考試的過程錄影(口試委員及學生須在同一畫面中出現)，並

其妥善保留錄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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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項目 表格名稱 重要時間 份數 注意事項 下載網址 備註 

口

試 

之

前 

1 
學位考試 

申請表 

依學校

行事曆 
1 份 

★請上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填寫列印 

★請指導教授於學位考試申請表意見欄簽名後送至系辦存查 

★若論文中、英文名稱有修改，請務必重新上系統填寫「學

位考試申請表」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http://web.ndhu.e

du.tw/StudentDe

gree/ 
教務處/教務資訊系統/

學位考試申請系統 

 

系統關閉後仍可至系統

修改論文題目、考試委

員等資料 

114-1學期

請於

115/01/31

(五)前上系

統申請 

2 
學位考試

委員名冊 

口試 

前 10 天 
1 份 

★學生詢問指導教授後，自行至學位考試申請系統登錄 

★登錄完成後列印，指導教授核章送系辦核章跑行政流程 

★學位考試委員名冊請在備註欄加註「指導教授」及「召集

人」。(請指派一位校外委員為召集人) 

★口委的學歷、職稱請務必寫全名，若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畢業的教授，目前服務單位是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請不要只有寫清華資工和台科資工 

 

3 
口試委員 

聘書 

口試 

前 10 天 

每位校外

委員 1 份 

★請詢問指導教授「校外委員是否有需要聘書」，若有需要

請洽系辦登記。 

 
 

4 確定口試日期後，請速至系辦登記借用口試使用空間。  

5 請最遲於口試前 10 天提供校外委員交通及住宿資訊。  

6 
申請學位口試前，請先完成修習「學術倫理相關課規」，修課證明請上傳至

https://forms.gle/csotb7CrSdmHQmG39 

 

7 本系所畢業門檻「英文能力」，以多益等英文檢定考試的證明請上傳至 https://forms.gle/KVRbS6bk23moxQNh9  

8 
本系所畢業門檻「程式能力」，由系上統一至 CPE 網站查詢，若是在入學前已考過 CPE 檢定，請將證書或考試紀錄截圖上傳

https://forms.gle/Dz1dKMMoQNgG7YTn7，東華直升學生不用上傳 

 

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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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 項目 表格名稱 重要時間 份數 注意事項 下載網址 備註 

口

試

前

一

天 

7 
口試費等

請款收據 

口試 

前一天 

校外口試

委員 1 份 

★收據僅需要製作校外口試委員的部份 

★若同一間實驗室有不同學制的(碩/碩專/博)學生同時口

試，請分開製作收據 

★碩士班、碩專班口試委員請以 3 人為原則(含 1 名校外委

員)；博士班口試委員以 5 人為原則(含 2 名校外委員) 

★詳細補助學位口試費用細則請見本流程第 4~7 頁的「學生

學位口試費用說明」 

★收據格式請見系網 

★若採線上口試，請將收據電子檔製作好，Mail 給校外口委

簽名，可以用電子檔來辦理核銷。 

1.詳細補助學位口試費

用細則請見下方「學生

學位口試費用說明」 

2.收據格式請至系網下

載 

 

口

試 

當

天 

1 評分表 

口試 

1 天前 

列印 

每位口試

委員 1 份 

★至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列印 

★請口委評分並簽章 

學 位 考 試 申 請 系 統

http://web.ndhu.edu.

tw/StudentDegree/ 

 

2 審定書 1 份 

★至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列印 

★每位口委皆須簽名，缺一不可 

★口試結束後，請帶著成績通知單、審定書、收據及論文初

稿，親自送至給系主任簽名 

 

3 
成績 

通知單 
1 份 

★至學位考試申請系統列印 

★口試結束後請提醒各口委簽名及打成績，交至系辦或學生

親自送件至教務處 

★每位口委皆須簽名，缺一不可 

 

 
 

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http://web.ndhu.edu.tw/StudentDegree/


114-1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學位考試申請流程暨離校手續流程 

 

第5頁，共 11 頁 

順序 項目 表格名稱 重要時間 份數 注意事項 下載網址 備註 

無法 

口試 
1 

學位考試撤銷 

申請書 

該學期結

束前(第一

學期 1/31

日前，第二

學期 7/31

日前) 

1 份 

★申請學位口試後，確定無法於學期結束前口試，則請務必填

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請上教務處網頁下載專區列印「碩、博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

書」，指導教授簽完名後送至系辦。 

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Link) 
 

離

校 

手

續 

1 離校手續單 

第一學期

2/15 日

前，第二期

8/15 日

前，遇假日

則順延，確

切日期請

依教務處

公告為準 

1 份 
★請上教務處網頁下載專區列印 

★到離校手續單一窗口確認是否皆已完成 
單一離校窗口(Link) 

114-

1 學

期最

後離

日為

115/

2/12(

四) 

2 
博碩士論文線上建

檔暨上傳全文作業 
1 份 請參閱圖書館提供之博碩士論文轉檔暨上傳手冊 

https://lib.ndhu.edu.tw/
p/412-1175-
21000.php?Lang=zh-
tw 
請見網頁右方的建檔

說明 
3 授權書 1 份 請參閱圖書館提供之博碩士論文轉檔暨上傳手冊 

4 論文完稿繳交份數 
依離校手

續單規定 

★系辦公室 1 本★學校圖書館 2 本，收影本即可。 

★論文封面請一律用雲彩紙天藍色★ 

其餘請依各指導教授、實驗室規定印刷數量 

 

5 
上傳論文相似度 

報告 
1 式 

檢測系統網址連結， 2 個檢測系統都要做 

上傳後的檢測報告，請上傳到表單(連結待更新) 

 

6 離校問卷 
依系辦 

規定 
資訊工程研究所離校問卷 

 

 

 

https://aa.ndhu.edu.tw/p/406-1004-14664,r5147.php
http://sys.ndhu.edu.tw/AA/REG/single/login.aspx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1000.php?Lang=zh-tw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1000.php?Lang=zh-tw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1000.php?Lang=zh-tw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1000.php?Lang=zh-tw
https://lib.ndhu.edu.tw/p/412-1175-20941.php?Lang=zh-tw
https://forms.gle/rvA1h2d1trKMofw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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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學位考試申請表及學位考試委員名冊(若有修改論文題目，就要重新送一份到系辦) 

 

 

 

 

 

 

 

 

 

  

指導教授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一

定

要

註

明 

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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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學位考試評分表、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及審定書 
(若有修改論文題目或口試委員，就要重新送一份到系辦；口試當下若委員建議要修改，請當下上系統修正、讓委員簽最終定稿的論

文題目的成績通知單、審定書) 

 

 

 

 

 

 

 

 

  

指導教授簽名 

口試委員簽名 

個人自存 

指導教授簽名 

口試委員 1 簽名 口試委員 2 簽名 

成績是 A、

B、C 等第制 

繳回系辦

口試委員 3(or 指導教授簽名) 

召集人=口試委員 1 簽名 

口試委員 2 簽名 

召集人=口試委員 1 簽名 

指導教授=口試委員 3 簽名 

指導教授=口試委員 3 簽名 

口試完後請連同考試成

績通知單、收據 
繳到系辦 

填上口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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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含碩專班)學生學位口試費用說明 

1. 學校補助 8,500 元口試費用(含指導教授費用 4,000 元、口試委員費用 1,500*3=4,500 元)，其餘校外口試委員的住宿費、交通費

及膳雜由系上補助。 

2. 口試委員最多 3 名(須包含 1 名校外委員)。 

3. 支付標準： 

(1) 口試費：校內及校外口試委員 1,500 元/每人，口試委員(含校外)人數最多 3 人。 

(2) 住宿費：最高支付到 2,000 元(系支)，可自行安排入住地點，請留意務必提供收據或發票。 

(3) 交通費：台鐵以單程*來回計算(系支)；高鐵、飛機需保留票根，實支實付(系支)。 

(4) 與學者用餐：最高 1 人 250 元/每人每日(系支)，限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ex 合計口試委員共 3 位，買咖啡、午餐及點心等餐

點，可核銷的上限是 250 元/人*3 人=750 元。 

4. 若校外口委回程的交通有搭乘「飛機」or「高鐵」，請務必確認交通費的金額並給予貼足 36 元掛號的信封，讓校外委員可將票根

寄回，以便核銷。 

5. ★★校外口試委員的住宿費、交通費及膳雜費合計，以不超過 3,500 元為原則★★ 

☆要線上口試的，請先告知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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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間實驗室 3 位學生要口試，2 位校外委員，共 3 位。 

姓名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論文指導費 論文口試費 校內委員小計 校外委員小計 交通費(系支) 住宿費(系支) 
膳食(每人/日) 總計 

金額(校支) 金額(校支) (校支) (校支) 內容 金額 金額 

陳小東 

王明明(校內) 4,000 1,500 

5,500 4,500  

   250 

16,040 張西西(校外)  1,500 飛機 2,910 1,500 250 

賴小蘭(校外)  1,500 台鐵 880  250 

陳小西 

王明明(校內) 4,000 1,500 

5,500 4,500  

    

10,000 張西西(校外)  1,500     

賴小蘭(校外)  1,500     

陳小北 

王明明(校內) 4,000 1,500 

5,500 4,500  

    

10,000 張西西(校外)  1,500     

賴小蘭(校外)  1,500     

總計 16,500 13,500  3,790 1,500 750 36,040 

計算方式： 

校外口試委員 1－張西西的領據：口試費 1,500 元*3+交通費 2,910元+住宿費 1,500 元=8,910 元 

校外口試委員 2－賴小蘭的領據：口試費 1,500 元*3+交通費 880 元=5,3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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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學位口試費用說明 

1. 學校最多補助 14,500 元(含指導教授費用 7,000 元、口試委員費用 2,000*5=10,000 元)，其餘校外口試委員的住宿費、交通費及

膳雜由系上補助。 

2. 口試委員最多 5 名(須至少含 2 名校外委員)。 

3. 支付標準： 

(1) 口試費：校內及校外口試委員 2,000 元/每人，口試委員人數(含校外)最多 5 人。 

(2) 住宿費：最高支付到 1,600 元(系支)，可自行安排入住地點，請留意務必提供收據或發票。 

(3) 交通費：台鐵以單程*來回計算；高鐵、飛機需保留票根，實支實付(系支)。 

(4) 與學者用餐：最高 1 人 250 元/每人每日(系支) ，限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ex 合計口試委員共 3 位，買咖啡、午餐及點心等餐

點，可核銷的上限是 250 元/人*3 人=750 元。 

4. 若校外口委回程的交通有搭乘「飛機」or「高鐵」，請務必確認交通費的金額並給予貼足 28 元掛號的信封，讓校外委員可將票根

寄回，以便核銷。 

5. ★★校外口試委員的住宿費、交通費及膳雜費合計，以不超過 3,500 元為原則★★ 

☆要線上口試的，請先告知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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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間實驗室 1 位博士班學生要口試，口試委員有 2 位校內老師(含指導教授)、3 位校外委員，共 5 位。 

姓名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論文指導費 論文口試費 
校內委員 

小計 

校外委員 

小計 
交通費(系支) 

住宿費

(系支) 
膳食 

(每人每日) 
總計 

金額(校支) 金額(校支) 校支 校支 內容 金額 金額 

陳小東 

王明明(校內) 7,000 2,000 

11,000 6,000 

   250 

25,420 

方小曉(校內)  2,000    250 

張西西(校外)  2,000 飛機 2,910  250 

賴小蘭(校外)  2,000 
台鐵 

高鐵 

880 

1,000 
 250 

賴小寶(校外)  2,000 台鐵 880 1,500 250 

總計 11,000 6,000  5,670 1,500 1,250 25,420 

 

計算方式： 

校外口試委員 1－張西西的領據：口試費 2,000 元*1 =2,000 元 

校外口試委員 2－賴小蘭的領據：口試費 2,000 元*1+交通費 880 元+1,000 元=3,880 元 

校外口試委員 3－賴小寶的領據：口試費 2,000 元*1+交通費 880 元+住宿費 1,500 元=4,380 元 

 


